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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契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 

申請人：○○○         地址：○市○街○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因核定 108 年契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核定稅額繳款書所為之

處分【管理代號：O44015340804014○○○○○○-○○】申請復查乙

案，本局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。 

 事 實 

緣申請人以其與兄長○○○名義為起造人，申請於本市○段○

地號土地興建房屋(門牌號碼：新竹市○里○街○號房屋，以下簡稱

系爭房屋)，經新竹市政府於 106 年 5 月 31 日核發（106）府工建字

第○號建造執照，系爭房屋於 108 年 1 月 25 日取得新竹市政府

（108）府都使字第○號使用執照在案。經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係為

申請人之父○○○所有，房屋起造人為申請人，為調查課稅資料，本

局遂於 108 年 2 月 11 日以新市稅機字第○號函，請申請人提供取得

系爭房屋之有關資料（如委建、合建或買賣、贈與契約書及營建工程

合約、取得進貨憑證、付款資金證明等相關資料），因申請人所提示

之資金證明無法與發票及工程合約勾稽，致無從證明為其實際出資興

建，而有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「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贈

與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並取得使用執照」之情形，依同

條例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應由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「申報繳納贈與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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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」，本局遂於 108 年 3 月 27 日以新市稅機字第○號函，按系爭房

屋標準價格核課契稅新臺幣（以下同）○元，申請人對前揭核定處分

不服，遂依法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 

一、 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
本人與兄長均有穩定工作並收入固定，絶對有能力獨立支付起

造費用，因長輩堅持都要現金交易，所以本人與兄長從五年前

陸續將現金交由父親處理自地自建之廠商連繫繳付工程款及監

工事宜，法律應無規定支付工程款一定要匯款或開立支票。 

二、 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 契稅條例第 2條規定：【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 

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申報繳納契稅。但在

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，免徵契稅。】 

2. 契稅條例第 3 條規定:【契稅稅率如下：……四、贈與契稅

為其契價百分之六。】 

3. 契稅條例第 12 條規定：【（第 1 項）凡以遷移、補償等變

相方式支付產價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，應照買賣契稅申報

納稅；其以抵押、借貸等變相方式代替設典，取得使用權

者，應照典權契稅申報納稅。（第 2 項）建築物於建造完成

前，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

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者，應由使用執照

所載起造人申報納稅。】 

4. 契稅條例第 16 條規定：【（第 1 項）納稅義務人應於不動

產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及分割契約成立之日起，或因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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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而依法申請為所有人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填具契稅申報書

表，檢附公定格式契約書及有關文件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

申報契稅。但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買賣、交

換、贈與、分割，應由雙方當事人共同申報。（第 2 項）不

動產移轉發生糾紛時，其申報契稅之起算日期，應以法院判

決確定日為準。（第 3 項）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，以

政府機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為申報起算日。（第 4

項）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，以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

之日為申報起算日。（第 5 項）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買

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

更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執照者，以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

執照之日起滿三十日為申報起算日。】 

5. 最高行政法院 36 年判字第 16 號判例：【當事人主張事實須

負舉證責任，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，自

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】 

6. 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【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

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，為調查課稅資料，得向有關機關、

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，要求提示帳簿、文據或其他有關文

件，或通知納稅義務人，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，被調查者不

得拒絕。】 

（二） 按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:【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

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

變更起造人名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者，應由使用執照所載起

造人申報納稅。】，揆及立法理由，乃為防杜假藉房屋委建

之名行買買、交換，贈與之實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之原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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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造人名義方式規避稅賦，參酌財政部 80 年 11 月 13 日台財

稅字第 8012621566 號函釋意旨，房屋委建實際上係向建屋者

購買房屋，按實質課稅原則，仍應課徵契稅之旨，爰增訂第

2 項，規定應由房屋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申報繳納契稅，以

符租稅公平原則。查申請人以其與兄長○○○名義為起造

人，申請於其父親○○○所有本市○段○地號土地興建房屋

(以下簡稱系爭房屋)，並經新竹市政府於 108 年 1 月 25 日核

發（108）府都使字第○號使用執照在案，經本局函請申請人

提供取得系爭房屋之有關資料（如委建、合建或買賣、贈與

契約書及營建工程合約、取得進貨憑證、付款資金證明等相

關資料），因所提示之資金證明無法與發票及工程合約勾

稽，致無從證明為其實際出資興建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而有

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「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贈與

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並取得使用執照」之情

形，依同條例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應由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

「申報繳納贈與契稅」，本局遂於 108 年 3 月 27 日以新市稅

機字第○號函，按系爭房屋標準價格核課契稅○元，於法有

據，並無不合。 

（三） 再按當事人間財產移轉，固為其經濟行為之自由，稅法原則

上予以尊重，惟當事人間係出於何原因而移轉，稽徵機關無

從得知，是對於當事人間財產移轉行為，既為當事人所發

動，稅捐之核課，不過居於被動地位，故稽徵機關依據稅捐

稽徵法第 30 條規定行使調查權時，當事人自得提出主張，並

就所主張該移轉行為之實質因果關係、有關內容負舉證責任

及盡協力義務，俾稽徵機關對當事人有利不利情事加以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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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。此觀「租稅稽徵程序，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

而進行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

配之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

目的，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。」及「當事人主張

事實，須負舉證責任，倘其所提出之證據，不足為主張事實

之證明，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」司法院釋字第

537 號解釋及改制前行政法院 36 年判字第 16 號判例可資參

照。就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報贈與契稅而言，倘當

事人不履行申報協力義務，或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，或

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，稽徵機關斟酌當事

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以該財產之移轉行為事

實已具有客觀性，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，認定贈與行

為之客觀要件均已成立而致生效，自應依法定其所應歸屬之

贈與之法律效果，否則，只要當事人自始至終均否認有贈與

及受贈之意思表示，即認為課徵贈與契稅之要件欠缺，稽徵

機關將無從落實執行稽徵贈與契稅之立法目的。 

（四） 申請人主張其與兄長均有穩定工作並收入固定，絶對有能力

獨立支付起造費用，因長輩堅持都要現金交易，所以本人與

兄長從五年前陸續將現金交由父親處理自地自建之廠商連繫

繳付工程款及監工事宜，法律應無規定支付工程款一定要匯

款或開立支票云云，經查申請人前於 108 年 3 月 10 日及 25

日提示發票、工程合約書及其與兄長銀行對帳單供核對，惟

所提供之銀行存款交易明細並未勾選作為工程款項交易項

目，為求慎重，本局再於 108 年 5 月 3 日函請申請人於其提

供存款交易明細，勾選支付給長輩作為工程款項之交易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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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並說明其二人係每個月或多久繳交多少現金予父親及父

親如何保管該款項，及提供父親支付工程款之證明文件相關

資料。申請人於 108 年 5 月 10 日書面說明因長輩平時花費和

繳款都採現金交易，所以平時現金都放家中的保險箱，兩兄

弟每週或每月不固定金額繳交現金交予父親保管；因建造承

包商只負責起造，材料部份大都由父親幫忙聯繫採購並監

工，惟申請人並未提供其父親支付工程款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五） 依申請人所提供工程合約書及發票憑證，系爭房屋係由○營

造有限公司以包工不包料方式承包興建，契約工程款為○

元，興建所需材料則由申請人購買，交易對象為○企業有限

公司、○實業有限公司、○廣告社、○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及

○號等 5 家廠商，交易金額分別為○元、○元、○元、○元

及○元，合計○元。再查，申請人於申請書中聲稱，前述興

建之工程款及材料款訂貨及款項支付，均由申請人之父○○

○訂購，因長輩堅持都要現金交易，所以兩兄弟從五年前陸

陸續續將現金交由父親處理，查爭房屋之興建工程合約書係

於 106 年 6 月 19 日訂立，惟申請人兄長所提示存摺提領明

細，由 106 年 1 月至 108 年 3 月，每月分次領取○仟至○仟

不等零星金額，共約領取○至○萬元不等，其主張以現金交

易，惟其所領取現金相當零星，究係用於生活所需或支付興

建系爭房屋工程款項，不無疑義？又申請人所提示存摺提領

明細，統計期間為 105 年 12 月至 107 年 12 月，其中提領日

期、金額與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之紀錄無法互相勾稽，雖能

證明其有支付能力，但未能證明所領取現金確係交由父親作

為支付興建系爭房屋工程款項，且前揭工程款項高達○萬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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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申請人稱其父親以現金付款，此與一般交易行為相違

背，另經本局函請申請人提供其父親支付工程款項證明，申

請人就有關資金流程部分卻未能提出，致本局亦無從查核勾

稽以實其說，按「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，倘其所提

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，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

真實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36 判字第 16 號判例參照），爰申請

人雖主張有穩定工作並收入固定，並非無能力負擔支付起造

費用云云，然卻無法提出實際支付之證明，致無從審究其主

張。 

三、 綜上查核，申請人以其與兄長○○○名義為起造人，於其父○

○○所有坐落本市○段○地號土地興建房屋，其主張皆以現金

支付興建系爭房屋款項，因申請人兄長現金領取支付額零星，

很難證明為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款項，亦或支付生活費用，至

申請人所提示存摺提領明細，雖能證明有支付能力，惟所提供

之資金流程無法與支付事實相勾稽，亦未能提供其他足資證明

以自有資金支付之文件，證明確為其實際出資興建，爰本局按

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及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，核定系爭房屋

108 年贈與契稅計○元，揆諸前揭規定，並無違誤，復查應予

維持原核定。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 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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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

2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
